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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战略考量 
 

内要提要： 

1. 欧盟将征收国际航空碳税，遭致他国强烈反对，引发国际“碳博弈”。 

2．碳排放交易体系是欧盟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履行《京都议定书》减排措施之一。 
3．开征航空碳税必将改变全球低碳市场运行规则，加快高碳领域的节能减排。 

一  背景  

2002 年 5 月 31 日欧盟批准《京都议定书》后，为创建碳排放交易体系先后颁布

两项碳排放交易指令。按照最新指令，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抵离欧盟境内机场的所

有航班，其全部航程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都将被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是以总量限额交易为基础的温室气体减排机制，其建立和发

展分为三个阶段：在前两个阶段（2005~2012 年）95%的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对欧盟成员

国免费发放，成员国可自行规定各个领域的排放限额，并允许成员国将剩余 5%的配额

进行市场交易，这种减排机制适用于欧盟 27 个成员国和挪威、冰岛和列支敦士登。从

第三阶段（2013~2020 年）起，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运行规则发生重大调整：配额免

费发放逐步改为有偿拍卖，碳排放配额的决定权收归欧盟，更多的行业被纳入到碳排

放限制范围，这就意味着欧盟内部法规将对区外各国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规制，引起

他国强烈反对。 

二  分析 

欧盟建立碳排放交易体系具有长远的战略考量。 
1. 碳排放交易体系是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政策工具，欧盟是全球气候变化政

策的主要倡导者。与美、加等国不同，欧盟从一开始就是《京都议定书》的支持者，

为《京都议定书》成为国际公约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切实履行减排承诺，2003
年欧盟颁布碳排放交易法令，2005 年开始在欧盟成员国内试行碳排放交易体系。碳排

放交易指令对欧盟成员国具有法律约束性，欧盟将承诺的各项减排任务具体分配到各



个成员国，由成员国共同来承担减排责任。从实际情况看，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对成

员国节能减排起到推动作用。 
2.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是节能减排领域的创新市场机制。《京都议定书》规定了

三种碳交易机制，即清洁发展机制、联合履行机制和排放交易机制。欧盟碳排放交易

体系与排放交易机制相类似，但具有独创性，是一种强制性的配额交易机制，在总量

限额交易的基础上，以最低经济成本实现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总量限额势必带来各

国碳排放配额资源的稀缺性，配额资源将随着市场供需变化而逐步建立起由欧盟主导

的碳排放市场机制，使欧盟在低碳经济规制中占得先机。  
3. 欧盟执意推行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受内外二种因素驱使：从内部看，欧债危

机加剧暴露出欧盟传统经济结构的重大缺陷，加快推行全球碳排放交易体系，可以为

欧盟发展绿色经济奠定基础。从外部看，欧盟力争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继续

发挥主导作用，欧盟不仅原则上已接受第二承诺期减排目标，同时力促发达国家履行

减排承诺，要求发展中国家由义务减排转向强制减排，模糊和强制改变“共同但有区

别责任原则”。 

4. 建立全球统一碳排放市场，借助自身低碳节能技术优势，规制和引领全球低碳

经济发展模式。从短期看，征收航空碳税将推高国际航空业的运营成本，但从长远看，

新增成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转嫁到他国。若欧盟航空碳税被世界各国所接受，意味着

欧盟成为了全球碳排放市场体系的主导者和规制者，各国碳排放配额将受制于欧盟，

若要达到减排目标，其他国家或者购买剩余配额，或者采用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和节

能产品，最终必然会带动欧盟节能减排、低碳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从 2010 年起，欧

盟每年在低碳研发上将追加投入 2700 亿欧元，争取到 2020 年新增绿色就业岗位 150
万个，力争在 2050 年实现向低碳经济社会的转型。届时欧盟很可能成为这场碳博弈的

大赢家。 

三  判断 

1. 欧盟将碳排放交易体系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全球航空领域，标志着欧盟抢夺低碳

经济领域规制权已从法规层面转向政策行动。 
2. 欧盟碳排放指令的适用范围强制性地从欧盟区内拓展到世界各国，违背了《京

都议定书》中“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欧盟要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等程

度地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 
3. 就目前而言，欧盟单方面强制征收航空碳税对现有国际航空领域的法律秩序构

成挑战，侵犯了其他国家的碳排放权益，要求其他国家被动接受欧盟的节能减排理念

和行动措施，实际上是制约了他国的经济发展。（2012 年 6 月 25 日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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